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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請依民國 107 年 12 月 5 日修正公布之郵政法，回答下列問題：

信函之定義為何？（3 分）

郵政服務人員之定義為何？（2 分）

郵政法中對於郵政服務人員定有特定權利、義務或加重責任之規定，

請分別說明相關規定之內容為何？（20 分）

二、請依郵政儲金匯兌法，說明下列問題：

郵政儲金匯兌業務之監督機關為何？（3 分）

中華郵政公司辦理郵政儲金匯兌業務有違反法令、章程或有礙健全經

營時，法律效果及其決定機關為何？又，應對何機關通知此法律效果

之決定？（22 分）

三、請依簡易人壽保險法，回答下列問題：

簡易人壽保險契約於何種情形，保險人得解除契約？（15 分）

上述保險人得解除契約之行使期間有何特別規定？（10 分）

四、請依郵件處理規則，回答下列問題：

無法投遞之包裹，經寄件人表示拋棄者，郵局應如何處理？（5 分）

包裹有何情形者，得通知收件人至郵局領取？（20 分）


